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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或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调整非

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在审议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概述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低于

39,062,500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47,945,312 股（含本数）股票，认购对象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江淦钧先生、柯建生先生，其中，江淦钧先生认购

不低于 14,551,450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18,992,856 股（含本数）、柯建生先

生认购不低于 24,511,050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28,952,456 股（含本数），江

淦钧、柯建生先生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已与江淦钧先生、柯建生先生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2、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江淦钧、柯建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审批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审议相

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

议，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江淦钧 

江淦钧先生：董事兼董事长，中国国籍，1964年 1月出生，大专学历。1984

年至 1998 年曾在广东省华侨友谊公司、广东省天贸集团及广东怡得公司工作，

1998年至 2003年在广东汇高公司工作，2003年 7月至今先后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董事，2014 年至 2022 年 12 月兼任司米厨柜有限公

司董事，2017年 6 月起兼任索菲亚华鹤门业有限公司董事，2010年至 2016年 9

月兼任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董事。 

（二）柯建生 

柯建生先生：董事，中国国籍，1964年 10 月出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

2003 年 7 月至今先后担任公司监事、总经理、董事，现任公司董事。2014 年 6

月起至 2022年 12 月起兼任司米厨柜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15年起兼任广州索

菲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 6月起兼任索菲亚华鹤门业有限公司董事，

2018年 11月起兼任广州森龄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起兼任深圳索菲亚电子

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 39,062,500 股（含

本数）且不超过 47,945,312 股（含本数），其中，江淦钧先生认购不低于

14,551,450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18,992,856 股（含本数）、柯建生先生认购

不低于 24,511,050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28,952,456 股（含本数），最终发行



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件为准。在前述范围

内，具体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认购价格为 12.80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8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之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将按以下方法作相应调

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派息/现金分

红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五、公司与江淦钧、柯建生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

主要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10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

行 股 份 认 购 协 议 > 的 公 告 》 及 本 公 告 披 露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

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充实营运资金，有利于公司长

远经营发展。公司实际控制人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有利于公司股本

结构的稳定，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战略发展的支持和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3年 1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江淦钧、柯建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

子公司向江淦钧、柯建生租赁房屋，共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7.23万元，预计 2023

年全年将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86.78万元。 

除此之外，公司与江淦钧先生、柯建生先生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3 年 2 月 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江淦钧、柯建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023 年 2 月 6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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